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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工資法草案總說明 
憲法第一百五十三條第一項規定明確揭示「國家為改良勞工及農民

之生活，增進其生產技能，應制定保護勞工及農民之法律，實施保護勞工

及農民之政策。」。依契約自由原則，工資係由勞雇雙方議定，惟為保障

勞工基本生活，勞動基準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規定，勞雇雙方議定之工資

不得低於基本工資。現行基本工資之審議，依基本工資審議辦法第二條第

一項規定，係由勞動部所設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蒐集並參考相關經濟社

會等資料之數據審議通過，以保障勞工工資之最低標準。  

近年來，外界咸以基本工資審議辦法之位階屬法規命令，且其審議

指標未盡明確，該辦法第五條第一項雖定有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每年第

三季進行審議之規定，惟其審議之相關程序等事宜，諸如議事規範、實施

日期及行政院不予核定之後續處理方式，均未有明確規範，有制定最低工

資法(以下簡稱本法)以強化最低工資審議功能之必要。 

本法所定最低工資審議會係由勞方、資方、政府機關、學者專家四

方代表所組成，透過本法規劃之社會對話機制，釐定勞工維持最低生活所

需之工資水準，除原有之相關審議指標外，並納入其他審議最低工資所需

參考之社會、經濟指標，俾穩定及明確地調整最低工資，爰擬具本法草案，

其要點如下：  

一、 本法立法目的、主管機關、適用對象及名詞定義。(草案第一條至第

三條) 

二、 最低工資之類型。(草案第四條) 

三、 勞工與雇主雙方議定工資不得低於最低工資及未達最低工資者擬制

為最低工資數額。(草案第五條) 

四、 中央主管機關應設最低工資審議會審議最低工資。(草案第六條) 

五、 最低工資審議會之組成、推薦、遴聘程序及任一性別比例。(草案第

七條)  

六、 最低工資審議會委員之任期、辭職或出缺改聘之程序及任期。(草案

第八條) 

七、 最低工資審議應參採與得參採之資料及最低工資審議會原則於每年

第三季召開。(草案第九條及第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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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最低工資審議會會議資料及紀錄公開之期限及方式。(草案第十一條) 

九、 中央主管機關應組成研究小組研究最低工資審議事宜，並於特定期

限提供最低工資審議會相關報告及調整建議。(草案第十二條) 

十、 最低工資通過、核定與公告實施之程序；行政院不予核定審議通過最

低工資之後續處理機制；最低工資除審議會認有另定實施日期必要

原則於次年一月一日實施。(草案第十三條及第十四條) 

十一、 最低工資公告實施前，原依勞動基準法公告之基本工資繼續有效；

第一次公告實施之最低工資數額之限制。(草案第十五條) 

十二、 最低工資之監督及檢查適用勞動基準法相關規定；違反最低工資

規定之處罰及得衡酌加重處罰相關因素。(草案第十六條及第十七

條) 

十三、 本法施行後，其他法規關於基本工資規定未及修正之過渡規定。

(草案第十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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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工資法草案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為確保勞工合理之最低工資，提

高勞工及其家庭之生活水準，促進勞資

和諧，特制定本法。 

       最低工資事項，依本法之規定；本

法未規定者，適用勞動基準法及其他相

關法律之規定。 

一、我國對於勞工工資最低標準之保障

雖以勞動基準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

「基本工資」名之，實與世界各國所

定之「最低工資」無異。然考量規範

基本工資審議程序及擬訂之基本工

資審議辦法，其位階係屬法規命令，

為使相關制度更為健全，並使基本工

資及最低工資二者制度順利銜接，穩

定及明確地調整最低工資，以提高勞

工及其家庭的生活水準，爰於第一項

揭示本法之立法目的。 

二、為明確本法與其他法律之適用關係，

爰為第二項規定。 

第二條  本法之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勞動

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

為縣（市）政府。 

列明本法各層級之主管機關，以明權責。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對於違反本法

第五條有關勞雇雙方議定之工資不得低

於最低工資之義務規定者，應依法檢查；

經檢查確有違反事實者，應依第十七條規

定予以處罰。 

第三條 本法之適用對象為適用勞動基準

法之勞工。 

     本法所稱勞工、雇主、工資及事業單

位之定義，依勞動基準法第二條規定。 

一、第一項定明本法之適用對象。 

二、第二項定明本法相關用詞及定義依

勞動基準法第二條規定。 

第四條  最低工資分為每月最低工資及

每小時最低工資。 

最低工資之類型。 

第五條  勞工與雇主雙方議定之工資，不

得低於最低工資；其議定之工資低於最

低工資者，以本法所定之最低工資為其

工資數額。 

依據契約自由原則，工資本得由勞工與雇

主雙方議定，惟為提高勞工及其家庭之生

活水準，爰定明議定之工資不得低於最低

工資，以及議定工資數額擬制為最低工資

數額情形，諸如雇主給付之金額，如有低

於最低工資數額者，雇主應補足其差額；

倘未予補足，直轄市主管機關或縣(市)主

管機關得依勞動基準法第二十七條規定

限期令其補足差額。 

第六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設最低工資審

議會(以下簡稱審議會)，審議最低工

資。 

為廣納各界意見，以通過合理之最低工

資，爰定明最低工資由中央主管機關勞動

部所設最低工資審議會審議之。 

第七條  審議會置委員二十一人，由勞動

部部長擔任召集人，並為當然委員；其
一、為使最低工資之審議，得涵蓋勞方、

資方、政府機關、學者專家等多方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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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委員之組成如下： 

一、經濟部代表一人。 

二、國家發展委員會代表一人。 

三、勞方代表七人。 

四、資方代表七人。 

五、學者專家四人。 

前項勞方代表及資方代表，分別由

全國性勞工及工商之相關團體推薦後，

由中央主管機關遴聘之。 

第一項第五款學者專家，由中央主

管機關遴聘之。 

審議會委員，任一性別比例不得少

於三分之一。 

見，爰於第一項定明最低工資審議會

組成各方人員之人數。 

二、第二項及第三項定明勞方代表、資方

代表及學者專家之產生方式。 

三、為落實性別平等理念，爰於第四項規

定委員任一性別不得少於之比例。 

第八條  審議會委員任期為二年，期滿得

續聘。 

前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四款所定

委員辭職或出缺者，由原推薦機關或團

體重行推薦，經中央主管機關遴聘，任

期至原任期屆滿之日為止。 

前條第一項第五款所定委員辭職

或出缺者，由中央主管機關另行遴聘，

任期至原任期屆滿之日為止。 

審議會委員均為無給職。 

一、第一項定明審議會委員任期及期滿

得續聘。 

二、第二項及第三項定明審議會委員辭

職或出缺時之改聘程序及任期。 

三、第四項定明審議會委員均為無給職。

但非屬勞動部所屬人員之委員，得依

相關規定支給出席費及交通費，併予

敘明。 

第九條  最低工資之審議，應參採消費者

物價指數年增率擬訂調整幅度。 

      前項審議，並得參採下列資料： 

一、 勞動生產力指數年增率。 

二、 勞工平均薪資年增率。 

三、 國家經濟發展狀況。 

四、 國民所得及平均每人所得。 

五、 國內生產毛額及成本構成之分配

比率。 

六、 民生物價及生產者物價變動狀

況。 

七、 各業產業發展情形及就業狀況。 

八、 各業勞工工資。 

九、 家庭收支狀況。 

十、 最低生活費。 

一、經查世界各主要國家均未就最低工

資之審議以法律訂定計算公式，本法

雖亦未訂定公式，惟考量最低工資之

調整，旨在提高勞工及其家庭生活之

水準，與勞工必需購買力息息相關之

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率，應為主要考

量調整幅度之因素，爰為第一項規

定。 

二、另為求周延，並使審議會能充分衡酌

整體經濟社會情勢，爰於第二項定明

審議最低工資並得參採之資料。另第

三款所定「國家經濟發展狀況」，諸

如經濟成長率、出口總值或景氣燈號

等；第十款所定「最低生活費」，係

指依社會救助法第四條第二項規定

公告之金額。 

第十條 審議會應於每年第三季召開會 一、 為因應最低工資原則於行政院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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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但依第十三條第二項規定召開者，

不在此限。 

      最低工資之審議，應有委員二分之

一以上出席，始得開會；審議未能達成

共識者，得經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議決

之。 

審議會委員應親自出席，不得委任

他人代理。 

後次年一月一日實施，相關行政作業

時程及使雇主有充分時間予以因應

調整，爰於第一項本文定明審議會應

於每年第三季召開會議。另考量經審

議通過之最低工資，倘經行政院不予

核定時，有再行召開會議審議之情

形，爰於第一項但書規定例外於第三

季以外期間召開會議情形。復為期審

議會委員均能如期出席審議會議，勞

動部於排定會議期程前，應徵詢委員

意見，併予敘明。 

二、 鑒於最低工資審議會之組成成員來

自各方，其就最低工資之調整原即不

同之意見及立場，爰建構審議會制

度，透過勞方、資方、政府機關及學

者專家四方對話，期能經由出席委員

共同討論取得共識。如出席委員確未

能就審議達成共識，為免延宕最低工

資之調整時程，進而影響相關勞工之

權益，爰於第二項定明最低工資審議

會議召開之最低出席委員比例及審

議未能達成共識之處理方式。 

三、 審議會審議最低工資，係就第九條所

定社會經濟數據審慎考量，各委員對

於經濟社會情勢變化及最低工資實

施影響，均應有一定程度之暸解，於

最低工資之討論及審議過程，除專業

能力之考量外，更希冀延續同一委員

之思維之一貫性，亦即委員之全程充

分參與極為重要，為求審議討論之一

致性及表決資格之正當性，及落實第

七條第四項有關委員性別比例要求，

爰為第三項規定。 

第十一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於審議會會

議結束後三十日內，於該機關網站公開

會議資料及紀錄。 

審議會議屬政府機關作成意思決定前之

準備作業，依政府資訊公開法第十八條第

一項第三款規定應不予提供，惟鑒於最低

工資之審議攸關勞資權益甚鉅，為使各界

得透過相關管道瞭解最低工資審議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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爰定明供審議會議所用資料及紀錄之公

開期間及方式。 

第十二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組成研究小

組，研究最低工資審議事宜。 

      前項研究小組之組成，應包括下列

人員： 

一、學者專家六人，其中四人由第七條

第一項第五款所定學者專家擔任，

其餘由中央主管機關遴聘之。 

二、中央主管機關、國家發展委員會、

經濟部、財政部及行政院主計總處

各指派一人。 

第一項研究小組應於每年四月向

審議會提出最低工資實施對經濟及就

業狀況之影響報告，並於審議會召開會

議三十日前，就第九條所定審議參採資

料提出研究報告及調整建議。 

一、為利最低工資之審議，並使審議會能

持續掌握社會經濟情勢，爰參考日本

及澳洲之最低工資制度，於第一項定

明中央主管機關應組成研究小組，就

最低工資審議事宜進行研究，並提出

相關報告及調整建議，供審議會審議

最低工資參考。 

二、第二項定明研究小組成員之人數及

其產生方式。有關第二款政府機關指

派人員構成之考量，係因所定各該部

會等負責之業務，與國家最新總體經

濟社會情勢較為相關，由所指派之人

員亦較能掌握相關經濟社會時事之

脈動，諸如國家發展委員會負責推動

國家發展、經濟部主管經濟發展政

策、財政部主責財稅業務、勞動部主

管勞動事務、行政院主計總處辦理物

價等相關政府統計，併予敘明。 

三、最低工資原則於核定後次年一月一

日實施，為使審議會瞭解最低工資實

施後，整體經濟社會變化情形，並使

充分掌握相關審議參採資料代表之

意涵，爰為第三項規定。有關研究小

組蒐集、研究資料之範疇均係與審議

會審議最低工資參採資料有關，諸如

分析年度變動幅度及預測未來可能

之變化，規定由研究小組作成相關研

究報告及調整建議供審議會審議最

低工資參考，旨在促使最低工資之審

議更為周延並聚焦，併予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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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於最低工資

審議通過之次日起十日內，報請行政院

核定後公告實施。 

      行政院不予核定者，中央主管機關

應於收到不予核定函之日起三十日內，

再召開審議會進行審議，並將審議結果

依前項規定報請行政院核定。 

一、第一項定明審議通過最低工資之核

定公告實施程序。 

二、第二項定明審議通過之最低工資，經

行政院不予核定後之處理機制。 

第十四條 經行政院核定之最低工資，除

審議會認有另定實施日期必要，並經行

政院核定者外，自次年一月一日實施。 

最低工資原則自次年一月一日實施，惟為

使其實施更具彈性，爰就另定實施日期情

形為規範。 

第十五條  中央主管機關依第十三條第

一項規定公告實施最低工資前，原依勞

動基準法公告之基本工資繼續有效。 

      本法施行後第一次公告之最低工

資數額，不得低於本法施行前最後一次

依勞動基準法公告之基本工資數額。 

一、為利勞動基準法所定基本工資與本

法所定最低工資制度接續，並避免因

本法施行後，尚未公告實施最低工資

前，原依勞動基準法公告之基本工資

因第十八條規定，產生工資保障制度

空窗期之疑慮，影響勞工權益，爰為

第一項規定。 

二、為確保勞工工資權益，爰於第二項定

明第一次公告實施之最低工資數額

之限制。 

第十六條  最低工資之監督及檢查，適用

勞動基準法監督與檢查及其他相關事

項之規定。 

最低工資之監督及檢查，由直轄市主管機

關或縣(市)主管機關，依勞動基準法第十

章「監督與檢查」及其他相關規定為之。 

第十七條  勞工與雇主雙方議定之工資

低於最低工資者，由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處雇主或事業單位新臺幣二

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並得依事

業單位規模、違反人數或違反情節，加

重其罰鍰至法定罰鍰最高額二分之一。 

經依前項規定處以罰鍰者，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公布該事業單

位或事業主之名稱、負責人姓名、處分

日期及罰鍰金額，並限期令其改善；屆

期未改善者，應按次處罰。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裁處罰

鍰，得審酌與違反行為有關之勞工人

數、累計違法次數或未依法給付之金

額，為量罰輕重之基準。 

一、第一項定明違反最低工資規定者之

處罰及得衡酌加重法定罰鍰至一定

額度之情節予以規範。 

二、為落實最低工資制度之目的，地方主

管機關除應依第一項規定就違反者，

處以罰鍰處罰外，於第二項定明應為

公布事業單位或事業主之名稱、負責

人姓名等影響名譽處分、限期令其改

善及就未改善者按次處罰，藉以督責

雇主確實遵循法規。 

三、為使裁處更符合比例原則，爰於第三

項定明裁處罰鍰輕重，得審酌之因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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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條  本法施行後，其他法規關於基

本工資之規定，適用本法最低工資之規

定。 

為因應本法公布施行後，其他法規有關基

本工資規定未及修正過渡期間之法律適

用情形，爰為本條規定。 

第十九條  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

之。 

為使最低工資制度能有充分之準備時間，

以順利銜接基本工資制度，爰授權行政院

訂定本法之施行日期。 

 


